






扎兰屯市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为切实做好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避免地质灾害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第394号令），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地质灾害的分布与类别
依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第五条：因工程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的治理费用,按照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由责任单位承担。第十四条：因工程建设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建设单位应当加强地质灾害监测。第十五条：在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内,乡镇人民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应当加强地质灾害险情的巡回检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理和报告。第三十四条：因自然因素造成的其他地质灾害,确需治理的,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本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组织治理。第三十五条：因工程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由责任单位承担治理责任。公路沿线地质灾害由交通运输部门负责监测治理；各矿区地质灾害由矿山企业负责监测治理；因自然因素造成的其他地质灾害，由各乡镇办事处、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监测，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治理。
1.柴河镇：
（1）扎兰屯市柴河镇北沟（泥石流）；
2.哈多河镇：
（1）扎兰屯市哈多河镇罕达罕村三组（泥石流）；
（2）扎兰屯市哈多河镇哈多河村二组（泥石流）；
（3）扎兰屯市哈多河镇合兴村骆驼峰二组（泥石流）。
3.洼堤乡：
（1）扎兰屯市洼堤乡德社村（泥石流）；
（2）扎兰屯市洼堤乡青山村五组（泥石流）；
4.蘑菇气镇：
（1）扎兰屯市蘑菇气镇（关门山）野马河村陆家炉（泥石流）；
（2）扎兰屯市蘑菇气镇蘑菇气村二组（泥石流）；
（3）扎兰屯市蘑菇气镇苇莲河石人沟口（崩塌）。
5.萨马街鄂温克民族乡：
（1）扎兰屯市萨马街北沟（泥石流）；
（2）扎兰屯市萨马街鄂温克民族乡护林村三组（泥石流）；
（3）扎兰屯市萨马街鄂温克民族乡马龙沟村二组（泥石流）。
6.中和镇：
（1）扎兰屯市中和镇福兴村二、三组（泥石流）；
（2）扎兰屯市中和镇前进村六组（泥石流）；
7.成吉思汗镇：
（1）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石桥村十组（泥石流）；
（2）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河口村四组（泥石流）；
（3）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石桥村五组（泥石流）；
（4）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河口村五组（泥石流）；
（5）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奋斗村三组南沟（泥石流）；
（6）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建设村一组（崩塌）。
8.浩饶山镇：
（1）扎兰屯市浩饶山（崩塌）；
（2）扎兰屯市浩饶山镇鸡冠山村（危岩体崩塌）；
（3）扎兰屯市浩饶山镇西平台村好田大砬子（崩塌）。
9.卧牛河镇：
（1）扎兰屯市卧牛河镇四道桥村（大兴）六组（泥石流）。
10.河西办事处：
（1）扎兰屯市河西办事处大坝居委会回民屯郑家沟（泥石流）。
11.兴华办事处：
（1）扎兰屯市兴华办事处铁路居委会方家沟（泥石流）；
（2）扎兰屯市兴华办事处铁路居委会北窑沟（泥石流）。
12.铁东办事处：
（1）铁东办事处五里小站村新发小河上游（泥石流）；
二、重点防治的交通路段
1.G5511集宁—阿荣旗高速公路扎兰屯段两侧；
2.G232线牙克石至四平公路金边壕至大兴段两侧；
3.G111线北京至漠河公路扎兰屯段两侧；
4.G232线牙克石至四平公路大兴至南木段两侧；
5.S308蘑菇气至柴河至阿尔山公路两侧；
6.S204线浩饶山至柴河段公路两侧；
7.古营河（塔尔气）至柴河镇公路两侧；
8.浩饶山镇西平台村汇河口旅游公路；
9.萨马街鄂温克民族乡根多河林场公路段；
10.各乡镇山区公路两侧。
三、矿山企业防治重点区域
各矿山采矿区、排土场,尾矿库。
四、重点防范期
我市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为5月1日至9月30 日，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和有关单位要提前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及时进入重点防范工作状态。
五、地质灾害的防治措施
认真落实《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按照“防治地质灾害, 坚持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的方针”，重点采取以下措施：
（1） 自然资源局应强化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日常排查工作，特别是汛前排查和汛中巡查。要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点警示标识的查漏补缺，保证每处隐患点均设置警示标识。自然资源局需与具备地质灾害防治资质的单位签订合作协议，由地质灾害防治队伍提供驻守服务，以支撑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相关工作。当出现灾险情时，地质灾害防治队伍应及时提出防治建议。 
（二）自然资源局应充分发挥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及专业监测网络的效能，开展定期与不定期检查，强化对地质灾害重点区域的监测与防范。一旦发现险情，需及时向扎兰屯市人民政府及上一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事发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及时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域，设置危险区警示标识，明确预警信号与撤离路线，并根据险情变化及时制定应急对策，组织群众转移避让或采取防治措施。当情况危急时，应强制组织避灾疏散。 
（三）强化地质灾害预防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工作，提升全民保护环境以及防灾减灾的意识。应充分借助地球日、环境日、减灾日等纪念日，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广泛宣传地质灾害预防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普及防治地质灾害的基本知识。地质灾害多发区域以及隐患点附近的居民，需掌握地质灾害突发前的征兆知识和发生时的紧急避让方法，明确撤离路线，以避免人员伤亡。 
六、落实地质灾害责任，加大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
（一）市、乡镇、街道办事处、村（社区）应强化地质灾害的群测群防工作。在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需加强对地质灾害险情的巡回检查，一旦发现险情，应及时处理并报告。依据地质灾害速报制度的规定，若发现灾害有发生迹象或灾害已经发生，应立即通过电话上报；并在30分钟内以书面形式向扎兰屯市人民政府以及应急管理部门、自然资源部门上报。灾害速报的内容主要涵盖地质灾害险情或灾情出现的地点与时间、地质灾害类型、灾害体的规模、可能的引发因素和发展趋势等。对于已发生的地质灾害，速报内容还应包括伤亡和失踪的人数以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二）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和气象局应当加强合作，联合开展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工作，并将预报预警结果及时报告市人民政府，同时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当发出某个区域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预警预报后，当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立即将有关信息通知到村、社区以及重要地质灾害危险点的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和危险区内的群众；各部门单位和当地人民群众应当对照“防灾明白卡”的要求，做好防灾的各项准备工作。
（三）教育局要在汛前、汛中会同自然资源局对中小学校校区(舍)周边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排查。自然资源局要按照有关规定，与教育局共同督促建设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广泛开展地质灾害防灾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努力培养广大教职员工和中小学生预防各类地质灾害的防灾意识，增强他们临灾避险和自我救助的能力。
（四）每年汛期前，文旅局要会同自然资源局督促各旅游区（点）管理单位对辖区内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排查，做好监测工作，发现险情，要及时采取防范措施。进行各类旅游设施建设时，建设单位在初设阶段或施工前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加大地质灾害防治基本知识宣传培训，增强广大群众的防灾意识，增强他们面对突发性灾害时的自救能力，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
（五）交通运输局要会同自然资源局，定期对公路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排查、巡查和复查。对于尚未直接影响公路安全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要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设置相应的警示标志，纳入监测体系，落实监测预警等各项措施。对于已直接影响公路和铁路安全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要迅速采取应急排危除险措施。组织开展应急演练，使相关干部工人了解抢险任务、程序方法等，掌握预警信号、撤离路线和避险措施，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反应、正确处置。对各类公路在建项目，以及公路周边建设项目，要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的规定，严格执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从源头上遏制地质灾害的发生。
（六）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提高群众的防灾意识和能力，根据当地已查出的地质灾害危险点、隐患点，将群测群防工作落实到具体单位、具体人员以及涉及地质灾害防治内容的“防灾明白卡”发到附近居民手中。
（七）降雨是地质灾害主要诱发因素，气象局和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人员、各村（社区）地质灾害预防责任人以及各级组织确定的监测责任人，应密切注意当地气象预报，对实际降雨量进行监测。当累计降雨量超过550毫米、日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时，应严密监视沟谷水位、泥位变化及地质灾害发生的预兆（土体饱和、沿坡体下滑、异常声响等），如发现异常应立即报告，并及时组织危险区内群众撤离。
（八）各矿山企业法人代表为本矿区地质灾害预防责任人，负责矿区的地质灾害监测和抢险救灾组织工作。
[bookmark: _GoBack]（九）因工程建设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建设单位应当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需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项目，工程建设应当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组成部分；可行性研究报告未包含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结果的,不得批准其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时,应当对规划区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在用地审批和规划审查中，应加强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监督管理。按照“谁建设，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责任，从源头上杜绝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扎兰屯市地质灾害防治值班电话（扎兰屯市自然资源局）：0470-3798805。手机号:18147086326、1394870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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